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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问询函【2015】第 106 号 

《关于对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 

的回复 

 

瑞华专函字[2015]4810001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问询函[2015]第 106 号，本所对贵所提出的以下

问题做如下解释和说明: 

 

问题 1、你们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一一非标准审计报

告》第十一条（二）的相关规定，对公司 2014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请说明你们在 2014 年度审计中对保留事项段中涉及事项所执行的具体

审计程序、所执行审计程序的充分性和适当性、审计范围受到限制的具体情况

及原因； 

回复： 

1、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段涉及事项：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方圆股份公

司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列示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价值 11,466,305.17 元，但截止

报告日，仍无法提供充分、适当的证据证明未来很可能获得足够的用来抵扣上

述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 

2、保留意见段涉及的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列示的

11,466,305.17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情况： 

类别 金额 

1、资产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的项目 3,597,693.96 

 其中：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359,174.61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22,089.53 

 存货跌价准备 1,216,429.82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 号楼 4 层 

Postal Address：4th Floor of Tower 2,No.16 XisihuanzhongRoad,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邮政编码（Post Code）：100039          

电话（Tel）：+86(10)88219191 

传真（Fax）：+86(10)88210558            



2 

类别 金额 

2、可抵扣亏损 4,925,003.34 

3、税款抵减 2,943,607.87 

合计 11,466,305.17 

3、已执行的审计程序： 

（1）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三大资

产减值准备累计金额是 23,984,626.40 元，累计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3,597,693.96 元，我们已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以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进

行减值测试； 

（2）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可抵扣亏损累计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4,925,003.34 元，其中 2013 年度确认 2,087,919.93 元，  2014 年度确认

2,837,083.41 元。我们已获取由马鞍山市华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报告号为马瑞所鉴 2014-0404006 号、马瑞所鉴 2015-0404024 号的所得税汇算清

缴报告，对 2013 年度、2014 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进行审核； 

（3）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对因购买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和安全

生产三项专用设备于 2014 年获准的税款抵减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2,943,607.87

元，我们已获取由马鞍山市华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鉴证报告号

为马瑞所鉴 2013-0404011 号关于企业专用设备所得税优惠的鉴证报告，已获取

安微省马鞍山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税收优惠审批文件。 

（4）对母公司未来是否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弥补上述递延所得税资产，

我们已执行如下审计程序： 

A  与公司经营管理层、独立董事就公司整体行业的发展趋势进行沟通，获

取公司经营管理层、独立董事就公司整体行业的发展趋势做出的判断； 

B 与公司经营管理层就公司未来 5 年的规划、未来 5 年应纳税所得额的预

算情况、改善盈利状况的具体措施进行沟通，获取公司目前已执行的大额订

单； 

4、审计程序的充分性以及适当性、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具体情况和原因 

通过执行如上所述的审计程序，因公司所述的改善盈利状况的相关措施执

行需要时间，未来是否可以实现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虽然提供了相关新增订

单、行业发展分析、改善经营业绩的措施和未来五年的经营预测，证明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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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于抵扣上述递延所得税资产，但在出具审计报

告时点由于审计工作的局限性，我们对未来事项作出准确的判断是很困难的，

故我们认为所获取的用于证明其未来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的审计证据

还不够充分、适当，同时，我们也无法实施其他有效的替代审计程序以证明公

司经营管理层、独立董事就公司后续经营规划与预测的准确性，故我们对该事

项持保留意见。 

 

问题 2、请你们对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据及合理性作出评估，并

就公司确认上述递延所得税资产是否符合谨慎性原则、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一所得税》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并说明你们在审计范围受

限的情形下认为其不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

情形的认定依据； 

 

回复： 

（1）母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是否符合谨慎性原则的相关说明 

我们通过对母公司最近五年的财务报表分析，目前影响母公司经营业绩的

最主要两大因素：一是新投产的大型回转支承生产线未达到产能导致该生产线

亏损，二是银行贷款产生的利息费用较大导致期间费用率处于较高水平。根据

母公司以前年度经营业绩及后续经营规划与预测，未来的经营规划重点在解决

上述问题的同时积极打造新的业绩增长点。从报表结构来看，能够解决以上两

个问题，其经营业绩会得到很大的改观。 

我们根据母公司最近五年的经营数据，同时审阅了母公司经营计划，母公

司近五年的实际经营数据以及提供的未来五年的经营预测数据如下表所述： 

母公司最近 5 年主要经营数据（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营业收入 40,957.71 50,328.20 28,101.53 27,206.30 26,962.04 

毛利率 36.71% 33.65% 25.83% 21.39% 24.67% 

增长率 58.57% 22.88% -44.16% -3.19% -0.90% 

三大期间费用       6,041.26     7,050.98     6,606.67     7,906.15     7,681.49  

三大期间费用所占比重 14.75% 14.01% 23.51% 29.06% 28.49% 

利润总额 9,531.40 10,464.48 1,282.41 -2,934.69 -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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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率 106.20% 9.79% -87.75% -328.84% -98.65% 

 

 母公司未来 5 年主要经营预测数据（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营业收入 29,130.35 36,602.00 44,681.00 58,775.00 71,800.00 

毛利率 25.05% 25.31% 23.20% 22.32% 29.32% 

增长率 8.04% 25.65% 22.07% 31.54% 22.16% 

三大期间费用 7,734.11 8,100.02 8,498.33 13,118.58 9,800.70 

三大期间费用所占比重 26.55% 22.13% 19.02% 22.32% 13.65% 

利润总额 288.00 1,584.00 1,974.00 4,061.00 11,192.00 

增长率 -828.38% 450.00% 24.62% 105.72% 175.60% 

公司预测 2015 年营业收入增长 8.04%，后期每年平均增幅 13%左右，考虑

产品结构变化及新市场的稳步开拓，预计未来五年营业收入平均增幅达到

22%，增量主要来源于精密级生产线外销业务及独资合资品牌的国内市场，重型

装备、清洁能源用大型回转支承生产线在非工程机械领域的拓展及在重型装备

行业的市场；而上述期间费用率变化趋势主要受财务费用降低的影响，考虑销

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保持现有比例的前提下，通过银行贷款的归还财务费用

的降低和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期间费用率随之下降。 

未来五年公司做出的预测数据明细如下： 

2015 年营业收入 29130 万元，综合毛利率 25.05%，期间费用率 26.55%，

加投资收益及项目收入，当期利润总额 288 万元；2016 年营业收入达到 36602

万元，综合毛利率达到 25.31%，随着收入的增长及银行借款的部分归还，期间

费用率降至 22.13%，利润总额达到 1580 万元；2017 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

22.07%，考虑完全竞争价格下调因素，营业毛利率按 23.20%估算，考虑银行贷

款的逐步归还财务费用下降因素，期间费用率下降至 19.02%，当期利润总额达

到 1970 万元；2018 年，重装事业部大型回转支承生产线达到产销盈亏平衡

点，公司营业收入达到 58775 万元，综合毛利率按 22.32%估算，期间费用率降

到 15.31%，当期利润总额达到 4060 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增长 22.16%，综合

毛利率达到 29.32%，期间费用率降至 13.65%，按此估算当期实现利润总额

11192 万元。上述综合毛利率由 2016 年 25.31%至 2018 年 22.32%的变化趋势，



5 

主要是因为考虑重装事业部大型回转支承生产线毛利率为负值，在达到盈亏平

衡点前，其产量的增长会导致综合毛利率下降，2019 年在达到盈亏平衡点后，

其产量的增加会增厚毛利贡献；上述期间费用率变化趋势主要受财务费用降低

的影响，考虑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保持现有比例的前提下，通过银行贷款

的归还财务费用的降低和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期间费用率随之下降。产销量的

增长及产品结构变化，会提升综合毛利率，整体业绩也会提升。预计 2015-

2016 年实现应纳税所得额 1872 万元，2017-2018 年实现应纳税所得额 6035 万

元，2019 年随着大型回转支承生产线达产，整体毛利率提升，当年应纳税所得

额有望达到 11192万元。 

历史数据显示，母公司平均营业毛利率在 28%左右，未来五年预测的平均

毛利率为 25%，平均毛利率的预测数据比较合理； 

过去五年营业收入的增长率伴随着工程机械行业的增长变动，经历了由高

峰期到低谷期再逐步回暖过程，公司预测伴随着政府积极推行稳步增长的经济

发展战略，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长江经

济带三大战略，工程机械行业转型发展扩大了空间，工程机械行业回暖迹象明

显，前景依然可期，也必将带动公司回转支承配件的增长；同时公司通过自身

努力，已经逐步向非工程机械行业多领域拓展，经过市场的洗礼，公司盈利能

力在加强。若整体工程机械行业如公司所述能逐步增长，加上公司向非工程机

械领域以及出口业务方面拓展，那么公司预测的未来五年的营业收入的增长率

符合行业变化，预测合理；  

过去五年母公司三大期间费用平均所占比重在 22%左右，而后几年因业绩

不佳财务费用所占比重加大影响公司整体期间费用比重，公司预测未来五年的

期间费用平均所占比重在 21%左右，若营业收入的增长如预测所述，那么公司

贷款将逐步归还，财务费用所占比重将下降，加之公司经营管理的进一步加

强，公司预测的未来五年的期间费用所占比重比较符合公司的现状，预测比较

合理； 

通过上述分析，公司预测未来五年的经营数据是合理的，我们认为母公司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符合谨慎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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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母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一所得税》的相关规定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编写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版）对递延

所得税的确认原则要求，在判断企业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未来期间是否能

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应考虑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通过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能够实现的应纳税所得额。该部分的预测应当以经企业管理层批准的

最近财务预算或预测数据以及该预算或预测期之后年份稳定的或者递减的增长

率为基础；二是以前期间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在未来期间转回时将增加的

应纳税所得额。公司确认上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据，是基于过去主业经营结

果，面对当前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经营策略，确定的未来五年规划和经营业绩

预期。公司认为，通过改善经营状况的措施实施，公司盈利能力会逐步恢复，

公司在未来五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于弥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母

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一所得税》的

相关规定。 

 

（3）在审计范围受限的情形下认为其不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

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认定依据的相关说明 

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公司所述的相关经营改善的措施实施还需要时间，

公司目前无法提供明确的证据证明其未来能够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于抵

扣上述递延所得税资产，我们无法判断其未来一定能够实现足额的应纳税所得

额，同样，我们亦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未来一定不能够实现足额的应纳税所

得额。我们认为，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是基于未来事项的不确定性。根据财政部

会计司编写组编写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 版）对递延所得税的确认原

则要求，在判断企业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未来期间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

应纳税所得额时，应考虑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通过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

实现的应纳税所得额。该部分的预测应当以经企业管理层批准的最近财务预算

或预测数据以及该预算或预测期之后年份稳定的或者递减的增长率为基础，企

业管理层认为企业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

所得额。我们认为母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会计处理不属于明显违反会计

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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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盛环件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的相关说明：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同盛环件公司累计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3,116,815.66元，明细如下： 

项目 

期初余额  借方发生额   期末余额  

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

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

产 
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

资产 

1、资产账面价

值小于计税基

础的项目 
216,562.81 54,140.70 90,516.22 578,627.68 144,656.92 

其中：应收账

款坏准备 110,133.43 27,533.36 46,116.78 294,600.56 73,650.14 

其他应收款坏

账准备 106,429.38 26,607.35 976.34 110,334.76 27,583.69 

存货跌价准备 -  43,423.09 173,692.36 43,423.09 

2、可抵扣亏损 13,019,883.52 3,254,970.88 -282,812.14 11,888,634.96 2,972,158.74 

合  计 13,236,446.33 3,309,111.58 -192,295.92 12,467,262.64 3,116,815.66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收购同盛环件公司，收购后对同盛环件公司经营管理层

进行整改，自 2013 年开始实施的 5 米碾环机改造，2014 年完成了整条小线环

件生产线改造，2015 年将完成大线环件生产线改造。鉴于子公司 2013 年及

2014 年均实现了盈利，根据其现有订单及市场认可程度，加之大小线生产线改

造，将形成量的突破，同时毛利率提升，2015 年、2016 年预计效益将进一步释

放，具备持续的盈利能力，故我们认可同盛环件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问题 3、请说明你们对财务报表整体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相关账户或交易

的重要性水平的评估情况及确定依据，并结合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相关错报的金

额及性质说明该项错报可能对财务报告产生的影响； 

回复： 

通过执行风险评估程序，考虑公司本年度虽盈利但营业利润为负数，我们

综合参考公司营业收入的 0.5%确定公司财务报表层次的重要性水平是 180 万

元，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水平为 90 万元。 

若不确认上述递延所得税资产 11,466,305.17 元，相应地，所得税费用将增

加 11,466,305.17 元，净利润和股东权益亦同时减少 11,466,305.17 元。扣除该影

响金额后导致方圆股份公司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由 2,080,870.6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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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9,385,434.48 元，公司由盈利状态变为亏损状态，该错报的影响金额与性

质对财务报告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问题 4、请说明你们认为上述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可能产生的影响未达到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一非标准审计报告》第十三条规定的非常

重大和广泛情形的依据。 

回复： 

保留意见段涉及的事项，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超过财务报表整体层次

的重要性水平，且可能导致公司由盈利状态变为亏损状态，对财务报表整体影

响是非常重大的；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第二章关于财务报表的广泛性的

定义，其是描述错报影响的术语，因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来判断公

司的会计处理是错误的，也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来判断公司的会计处理

是正确的，因为充分、适当的证据都是未来才能获取的，在现在这个时点无法

获取；且我们认为保留意见事项段仅是对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产生影

响，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等其他方面不会产生广泛性的影响。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的相关规定，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

基础，但认为未发现错报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因发表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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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李海林 

   

  中国注册会计师 

   

   

   

   

  何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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